
 

 

 

 

 

 

 

 

 

 

 

船舶转用低硫油政策的实施与监管–  

国际政策及实践经验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2016 年 11 月 



 

 

 

冯淑慧 编著 

 

外部审稿专家 

Alexander Barber 

Andreas Weigelt 

Anna Larsson 

Axel Friedrich 

Barbara Mathieu-Üffing 

Chuansheng Peng 

Johan Mellqvist 

Malte Siegert 

Michael Walsh 

Xiaoli Mao 

 

NRDC 中国船舶港口空气污染防治项目组审稿专家 

Barbara Finamore 

David Pettit 

Renilde Becque 

Richard Kassel 

 

中文校对 

朱祉熹 

杨柳 

李悦 

龚巍巍 

 

同时感谢 Malte�Siegert,�Sönke�Diesener 和其他为本报告提供了宝贵信息和意见的同事。 

.





 

 

 

目录 

摘要 ............................................................................................................................................ i 

1  前言 .............................................................................................................................. 1 

2  换油政策的监管程序.................................................................................................... 3 

3  遥测技术综述 ............................................................................................................... 8 

4  检验采用等效替代措施船舶的合规性 ....................................................................... 15 

5  处罚和针对性执法 ..................................................................................................... 18 

6  对我国的启示和建议.................................................................................................. 22 

附录 I：加州远洋船燃料规定中检查远洋船合规性的流程图 ................................................ 26 

附录 II：欧盟和美国船舶大气排放的遥测方案 ..................................................................... 27 

附录 III：依据 IMO《废气清洗系统导则》申请 EGC 设备认证所需的文件 ...................... 29 

附件 IV：国家海事局监督管理指南 ....................................................................................... 30 

 





船舶转用低硫油政策的实施与监管–国际政策及实践经验 

 
i

摘要 

2016 年，随着中国国内排放控制区（DECA）政策在各大港口地区的实施，我国迎来了绿色航运的新

局面。该政策将部分港口及附近船舶的燃料含硫量限制在 0.5%以下，相比 3.5%的全球船用燃油含硫量限

值降低了 86%。国内排放控制区政策彰显了我国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决心，这将减少主要港口区域船舶

的硫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这些区域也是全球船舶活动最频繁、人口密度最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大型

港口区域。（见图 E1） 

与其他环保政策法规一样，DECA 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得以成功的执行。由于 DECA 是我国首次

划定船舶排放控制区，建立有效的 DECA 实施和监管计划至关重要。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编写了

这份白皮书，对全球各地区的相关监督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为 DECA 政策的执行和监

管提供参考。 

 

 

图 E1：全球二十大集装箱港口区域的集装箱吞吐量、空气质量及人口1 

注：中国港口城市用红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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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可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联合检查船舶是否遵守船用燃料规定： 

 一般通过文书检查来审核燃料相关文件来检查船舶是否遵守船用燃料规定，包括燃油供受单证

（BDN）、轮机日志中的油类记录、有代表性的燃油样品和换油手册。文件检查与港口国监督（PSC）

相结合，有助于减少监管人员需求，避免航程延误。但是，BDN 及轮机日志容易造假。为了验证

其真实性，应结合当时和历史的燃油温度、黏度记录，以及报警记录，对其进行交叉核查。 

 燃油样品的实验室含硫量检测是检查船用燃油含硫量最可靠的方法。检测结果可以作为实施处罚的

依据。越来越多的地区将燃油取样检测视为监管程序的核心部分。燃油样本应该从最靠近船舶发动

机的位置采集，经由恰当的保管程序后进行运输，并依据标准 ISO 8754 进行检测。有些国家的 PSC

官员必须提交燃油样本取样的依据。为了避免违规船舶在检测结果出来前驶离港口，逃避制裁，监

管人员可与船东的岸上指定人员（DPA）取得联系，跟进后续的执法行动。 

 遥测可以对众多船舶的废气排放进行快速筛查，帮助监管机构更有效地锁定排放超标的疑似违规船

舶，并进行船上检查。遥测还可以监测 DECA 水域内航行的船舶或使用合规替代措施（如洗涤器

或液化天然气）船舶的合规性。遥测结果可以作为船用燃油样本取样的基础。欧盟部分国家、美国

和中国香港地区已经开始试用遥测技术，以支持常规的船舶检查。同时，为让监管部门更好地规划

未来的检查工作，关注有不良记录的船舶和船公司，欧盟已建成了一个成员国分享监管数据的数据

库。  

 使用便携式或手持式分析仪检测燃油含硫量的快检方法能够帮助检查人员确定哪些船舶有待实验

室进一步检测。荷兰的监管部门现正使用一种便携式燃料含硫量分析仪，几分钟内就可得到检测结

果。目前这种仪器得到的结果与实验室检测结果基本一致。荷兰的检查人员根据快检结果判断是否

需要对进行燃油样品取样送实验室检测，以及是否需要滞留该船舶。瑞典、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开始

测试这类快检设备。虽然快检设备的检验结果还不能作为有法律效力的违法证据，但该方法既可以

帮助减少进行燃油样品取样的数量及相应的成本，又不削弱监管的效果。。 

 

通过总结美国、欧盟、加州和香港地区目前的监管方案的经验教训，本报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我国

在推进 DECA 监管时参考： 

 低硫燃油（0.5%或 0.1%含硫量）与高硫渣油之间的差价较大，如果被发现的几率较小或被处罚的

力度不大，船东或船舶经营人会更倾向使用不合规的燃料。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建议我国可以明确

必须接受 DECA 文书检查以及须进行燃油样本取样的船舶比例，还应设定严厉的处罚规定。违规

处罚可以是经济或非经济处罚，比如滞留船舶，或者对有违规记录的船舶（或其所属公司）进行记

录，未来到港时进行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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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燃油现场取样是检查燃油是否合规最可靠的方法，但需要时间和资源。我国可以试用遥测技术

和执法数据库来帮助确定待检查和取样的船舶。此外，还可以考虑与其他已实施船用燃料含硫量规

定的国家或地区分享执法数据，以更有效地对不法船公司采取行动。 

 欧盟和美国已经建立了详细的监管指南，指导前线检查人员公正、透明地开展合规检查。美国制定

了一套完整的处罚政策，以便迅速评估处罚手段。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和欧盟现有的指南并结合具体

国情，制定详细的监管方案和严格的处罚规定。建议针对指南开展培训执法人员培训，确保执法行

动的一致性与规范性。 

 船用燃料规定的顺利实施，不仅要确保船舶确实使用了合规的燃料，保证船舶可以获得合规燃料也

同样重要。为了让我国的船公司可以获取 DECA 合规燃料，应当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以确保在国

内出售的船用燃料符合 DECA 及其他船用燃料标准。 

 为了确保船东或船舶经营人全面遵守 DECA 政策，应帮助其了解如何满足政策的要求。为此，建议

在已开展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航运业进行全面、清晰和适时的 DECA 政策宣贯，并提供双语

（中英文）的政策文本和说明，以避免理解错误。此外，还可以对不缺乏换油经验的船公司进行培

训，为其解说 DECA 要求和安全换油程序。 

 

 

 





船舶转用低硫油政策的实施与监管–国际政策及实践经验 

 
1

1 前言 

二十年来，我国的海上贸易以两位数的年均速度持续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海运贸易国。每年近

1/3 的全球集装箱贸易2和 13%的海运散货贸易集中在我国港口3，船舶交通量巨大，也因此带来了空气

污染。航运业已成为我国大型港口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包括上海、深圳和香港等地（见图

1）。 

表 1：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占当地总排放量的比重4 

港口城市 SOx NOx PM2.5 
2014 年占全球集装箱

总吞吐量比例 

2014 年全球排名（以

集装箱吞吐量计） 

香港 + 44% 33% 42% 3.2% 4 

深圳 § 59% 16% 5% 3.5% 3 

上海++ 22% 17% 4% 5.2% 1 

+：2014 年数据， 包括所有种类船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2014 年数据，包括远洋船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指二氧化硫的比例，而非 SOx。 

++：2013 年数据， 包括所有种类船舶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与世界其他大型港口地区相比，我国各大港口所处地区人口规模大，部分地区大气污染物环境背

景浓度高，在高背景浓度情况下，船舶污染增量带来的健康风险更大。随着我国电厂、工业、机动车

等行业大气污染减排潜力的降低，船舶大气污染成为改善空气质量和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举措。 

随着船舶大气污染防治意识的加强，我国公布了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计划分阶段在各大港

口地区执行低硫油标准。燃料含硫量要求将在三大国内排放控制区（DECA）推行，即珠三角、长三

角和环渤海水域（见图 1）i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靠泊 DECA 内的 11 个核心港口的船舶必须改

用含硫量不高于 0.5%的燃料（即 0.5%含硫量燃料）。DECA 内所有港口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

行泊岸换油政策。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DECA 内航行的所有船舶必须使用 0.5%含硫量燃料5 。2016

年 2 月和 3 月，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统称为长三角区域）的交通主管部门与海事局宣布，长三

角将率先实施 DECA 政策，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生效。上海、宁波-舟山、苏州和南通港靠泊的船舶必

须使用 0.5%含硫量燃料；并鼓励船舶泊岸时使用更清洁的燃料（0.1%含硫量）或在长三角排放控制

区航行时改用 0.5%含硫量燃料6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深圳海事局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联合

发布通告，计划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船舶排放控制区政策，强制要求船舶靠泊深圳港期间使用

低硫燃油。7 

 

                                                      
i 11 大核心港口包括：深圳、广州、珠海、上海、宁波-舟山、苏州、南通、天津、秦皇岛、唐山和黄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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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运输部设定的三大排放控制区i 

 

船用燃料的政策将于 2019 年底进行评估是否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是否将含硫量标准降到 0.1%、

是否扩大 DECA 的地理范围。ii 

1.1 实施 DECA 政策的潜在效益 

DECA 政策是我国空气污染防治政策的重要里程碑。船舶将 2.5%含硫量的燃料8替换为 0.5%含硫

量的燃料，单位能耗可减少 80% SOx 排放；如果使用更清洁的燃料（0.1%含硫量），SOx 减排量可

高达 95%或以上。此外，高硫渣油转为 0.5%含硫量燃料最多可将颗粒物排放量（以 PM 质量计）降

低一半。9  

实施了低硫油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已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例如，美国、加拿大、波罗的海以及北

海在国际海事组织（IMO）框架下建立了硫排放控制区（SECA）。排放控制区来往船舶必须使用低

硫油。自 2015 年初排放控制区（ECA）含硫量限值降低至 0.1%以来，丹麦安霍尔特岛（靠近主航线

的一个丹麦岛屿）的 SO2 浓度减少了 60%；鹿特丹（欧洲最的港口和大型工业、能源及石化产业群

之乡）港口周边区域的 SO2 水平减少了 20%；探测器发现加拿大西部维多利亚的大气污染水平降到

了自 2006 年开展监测以来的最低水平。10   

香港规定远洋船从 2015 年 7 月开始在其港口泊岸时必须换用 0.5%含硫量燃料。集装箱码头及其

他港口地区周围的 SO2 浓度显著降低。例如，自泊岸换油规定出台以来，据集装箱码头附近的监测站

数据显示，当风从葵涌码头吹过时（主要在夏季），测得的 SO2 平均浓度降低了 60%。11 

                                                      
ii 香港地区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空气污染管制（远洋船舶）（停泊期间所用燃料）规例》，要求船舶需使用含

硫量不超过 0.5%的低硫船用燃料、液化天然气（LNG）和经过环护部门认可的其他燃料。 

	
Pearl	River	Delta	Emission	Control	Zone	 Yangtze	River	Delta	Emission	Control	Zone	 Bohai	Bay	Emission	Control	Zone	

Guangzhou	

Shenzhen	

Zhuhai	

Shanghai	

Nantong	

Ningbo‐
Zhoushan	

Suzhou	

Tianjin	

Qinhuangdao	

Huanghua	Port	

Tangshan	

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 长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 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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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效的监管政策是实现减排目标和健康效益的关键 

DECA 政策有望显著提升空气质量和健康效益。但是，若无有效的监管来确保船舶切实转用更清

洁、但更昂贵的低硫油，这一切将会落空。另外，有力的监管对建立的公平竞争环境至关重要，这样

才不会将合规的船舶置于竞争劣势。 

有效的监管政策能够使得 DECA 实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继而为 DECA 政策评估和进一步加

强政策要求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上述背景，NRDC 编制了这份白皮书，旨在向我国监管部门介绍国外监管政策的最新进展，

并为其完善 DECA 监管提供建议。 

2 换油政策的监管程序 

本章重点介绍 IMO《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附则 VI 排放控制区》中的监管要求，并介绍加

州和香港换油条例监管方案的主要特点。 

2.1 船上文件检查 

一般通过随机检查访港船舶的船公司文件来检查船用燃料的质量。为了确保船用燃料符合 ECA

标准，IMO 要求船舶提供一系列可以证明其合规性的文件和燃油样本，具体规定见《MARPOL 公约》

附则 VI 条款 14 和 18：12 

 燃油供受单证（BDN）： 

购买燃油时由燃油供应商提供。BDN 列明燃油含硫量和质量等信息，且必须在船上保存至少 3

年。 

 轮机日志中的油类记录 

油类记录列明日期、时间、船舶位置。另外，要求船舶进入 ECA 之前已完成清洁燃料、离开后

才换回使用渣油，须记录期间低硫油的使用量。 

 代表性燃油样本 

燃油供应商必须提供代表性燃油样本和燃油供受单证。代表性燃油样本（也称为“MARPOL 样本”）

应符合 ECA 的含硫量要求，且必须在船上保存至少 12 个月。 

 换油程序 

换油程序应指明换油的执行方式以及进入排放控制区前整个供油系统中超过 ECA 标准的燃料油

被完全替换所需时间。该操作过程须可供港口国监督机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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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述文件和燃油样本显示船舶在 ECA 内使用了违规燃料（例如，BDN 显示在用燃料含硫量超

标），则视船东或船舶经营人违反了 ECA 规定。 

 

2.1.1 验证换油记录的真实性  

尽管上述文件及燃油样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可显示在用燃油符合规定，但这些手写的 BDN 和轮

机日志仍存在造假的可能。此外，BDN 并非都是用英文编写的，有些副本时常难以辨认，检查起来

很困难。13为了验证 BDN 和轮机日志中换油记录的真实性，执法人员可通过检查当前燃油的温度和黏

度、近些天或近几个小时内燃油温度和黏度的变化以及报警记录，以评估其与文本信息是否一致。 

 燃油的温度和黏度   

由于渣油的黏度比馏分油高，在输送给发动机前需要进行预热。因此，可对船上检查期间以及近

几日或几小时内使用燃油的温度和浓度进行检查，以确定燃料是否违规。 

一般情况下，供油时，馏分油的温度维持在 20°C ~70°C，而高硫渣油温度则高达 115°C ~ 145°C。

就混合燃料和低硫渣油而言，其温度取决于它们的化学特性。因此，最好参阅燃料生产商的安全操作

说明。通常而言，超低硫燃料油的工作温度在 60°C ~ 95°C 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仅为通用

指南，检查人员应该以燃油供受单证或加油收据上的燃料说明为准。14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的经验，燃油温度和黏度可以在船上的以下几处地点观测到： 

 辅机或发动机监测计算机系统内的温度表显示当前燃油温度和黏度； 

 分油机室内的燃油供给单元的黏度计显示燃油温度和黏度； 

 主机、辅机燃油温度和黏度变化趋势记录（如果有记录）。 

 

 报警记录 

当发动机和燃油系统内的燃油温度和黏度发生变化时，会引起警报，这是船上常用的安全措施。

警报情况一般记录在纸质文件或电脑里。检查人员可以通过查看燃油温度和黏度的报警记录、燃油入

口压力报警记录、燃油泄漏报警记录和事件日志，从而找出换油的证据。 

CARB 制定的检查流程图列举了文件检查、燃油温度和黏度检查以及燃油样本取样的步骤，详见

本报告附录 1。15 

如果上述燃油相关文件记录的信息与燃油温度和黏度参数不一致或矛盾，则该船可能存在违规嫌

疑，可开展进一步调查。例如，轮机日志的油类记录可能显示船舶泊岸后的一小时内进行了换油，但

主发动机的燃油温度和黏度变化趋势却显示换油发生时间为泊岸一个小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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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施船用燃料规定的地区还要求上述文件包含的信息必须完整和真实（如，加州的地方规定、

美国的 ECA 规定和香港的换油规例）。一旦发现信息不完整、虚假或有误导性的，则视为违规，并

将给予相应处罚。16  

即便 BDN、轮机日志、以往和当前燃油温度和黏度的信息均一致，也不足以证明船用燃油为合

规燃料，尤其是考虑到许多环节都可能存在清洁燃料被污染的情况，包括加油作业时、从燃油储藏舱

输送至沉淀柜时、从分油机到燃油日用柜时，以及发动机本身残留的之前使用的燃油都可能污染清洁

燃料。17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船舶管路中进行取样，以便进行含硫量分析。 

2.2 含硫量检测的燃油样品取样流程 

从船舶管路中进行燃料样本取样，然后进行实验室分析，能够提供在用燃油含硫量的最有力证据。
18  燃油检测结果可以作为实施处罚的依据。相比文书检查，燃油取样更昂贵、更耗时，有的国家或

地区仅在有充分理由怀疑船舶违规的情况下才进行采样。19自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含硫量为 0.1%的

ECA 规定以来，合规成本显著增加。iii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增加船用燃料样本采样和测试的频率。 

燃油取样如今成为欧盟和美国加州船用燃料监管工作的核心部分。加州船用燃料规定的执法人员

每一次例行船上检查时，都会采集在用燃油样本，以便进行实验室分析。2015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出

台一项决议，要求全体成员国每年对 2~4%的访港船舶进行燃油样本取样和含硫量分析。该项决议于

2016 年开始实施（参见第 4.2 节）。2016 年 2 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了一项自愿性燃油样本取样计

划，旨在帮助评估航运业对 ECA 规定的遵守情况。20  

长三角地区已于 2016 年 4 月开始实施 DECA 政策要求，对一小部分接受检查的船舶进行了燃油

样本取样和检测。21   

2.2.1 燃料取样和检测程序 

目前尚且没有统一的船用燃油取样和含硫量检测程序。为此，IMO 正在制定指南，并将于 2016

年 10 月在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会议上予以讨论，并作最后审批。22  

欧洲海事局颁布的燃料检查指南包含一小段关于燃料样本取样的介绍，具体规定如下：iv,23 

 船上的燃油取样应当在燃油供应系统中合适的阀门位置进行； 

 样本应当能够代表船舶在用的燃料，且应当从容量至少足够采集 3 瓶样本的容器里取样； 

 样本容器应当是金属制或能够适应样品燃油温度的塑料制的； 

                                                      

iii 2015 年 1 月 1 日前，来往排放控制区的所有船舶必须使用含硫量不超过 1%的燃料。船舶通常使用低硫渣油（含硫量不超

过 1%）以满足 ECA1%含硫量的要求。1%含硫量渣油与普通的高硫渣油间的价格差别较小——在地中海和黑海市场，这一

差额低至 0.2%。含硫量为 0.1%的 ECA 规定生效后，船舶需使用高度精炼的馏分油以满足 ECA 要求。2016 年 8 月 6 日新加

坡 0.1%含硫量馏分油的平均价格比高硫渣油高 73%。因此，当前 ECA 规定的合规成本极高。 
iv 更多关于船用燃油样品取样的信息请参阅 EMSA 的《硫检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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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燃油是经过加热的，样本容器应当配有把手或能够嵌在备用容器里； 

 样本取样后应当立即充分晃动以混合容器里的样本；然后将样本倒入检查人员提供的两个干净

的取样瓶中，用于实验室含硫量检测； 

 取样瓶应当使用唯一的验证标识进行密封，并在船舶代表在场时进行贴标。 

 

取样程序的关键在于采样点的选择。业界普遍认为，采样点应当尽可能地靠近发动机，以便确保

燃油样本真实反映在用燃料。CARB 特别推荐从最后的燃油滤器里取样。最后的燃油滤器可能在运行

的辅机上，也可能在主辅机或者锅炉燃油供应系统内部的分油机室内。船公司也可指定最终取样点。

根据经验，执法人员应避免从以下位置取样：燃油贮存柜、沉淀柜、供给箱、日用柜（这类箱子一般

距离发动机较远）、冲洗泵、输送泵和交叉泵等。24 IMO、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

和 CARB 要求根据国际标准 ISO 8754:2003 进行燃油含硫量检测。25  燃油样本分析应当依照

《MARPOL 附则 VI》中附录 VI 规定的验证程序执行。26 

建立一个良好的燃油样品保管链极为重要。保管链是一份书面法律文件，用于记录样本在人与人

之间交接的信息。如果没有保管链维持记录，任何样本的有效性或任何检测、分析结果都可能受到质

疑。保管链文件必须由船上取样人员第一签署。后续任何保管样本的人员都必须在文件上留下姓名、

组织、日期、时间、联系方式及签名，以确保样本从取样到分析，然后销毁或进一步转移的过程中的

完整性。 

如果船舶离港前不能完成燃油分析，而实验结果又显示船舶燃油不合规，则船东和船舶经营人很

容易逃避控诉。为此，监管人员应该在检查期间获取岸上指定人员（DPA）的联系方式。如果燃油检

测结果要求进一步的执法行动，岸上指定人员将代表船公司作为主要联络人。v 

2009 年 IMO 出台了关于 MARPOL 样本的指南。27 加油期间采集的 MARPOL 样本，仅仅是为了

证明供应给船舶的燃料种类，而非船舶实质使用的燃料。只有当船用燃料被查出其含硫量超标时，才

会用得上 MARPOL 样本，用于判断应该是燃料供应商还是船舶经营人应该对超标负责。业界普遍认

为，MARPOL 样本对于检查燃料是否符合 ECA 要求作用不大。28 

2.2.2 船用燃料快检设备 

荷兰的船舶检察人员（即荷兰港口国监督官员）现正使用一种便携式快检设备来筛查船舶燃料的

含硫量：当含硫量筛查结果高于 0.1%时，需要进行燃油样品取样并送实验室分析其是否超过 ECA 标

准；当含硫量筛查结果高于 0.15%时，应当将船舶滞留。目前得到的快检结果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美国和瑞典的执法人员也开始测试此类便携式筛查设备。利用 X 射线荧光检测设备能够在 5 分

                                                      

v 作为国际惯例，每个船公司通常会为旗下每一艘船舶指派一名或多名岸基人员，称为岸基指定人员或 DPA。DPA 可直接

与公司高管沟通，负责监督每艘船的安全和污染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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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内显示结果。29美国环境保护署也利用这类设备在加油设施上筛查燃油样本。vi  由于不同厂商生产

的快检设备的精确度和可行度不同，还需要开展研究和测试选择应使用哪种仪器，并明确判定船舶违

规的临界值。一套用于检测燃油含硫量的便携式 X 射线荧光检测仪的价格约为$18,000- $39,500 美元。
30 

2.3 遥测：让传统的监管手段更高效 

文书检查和燃油样本取样是最常用的船用燃料标准监管手段，但在检查燃料是否符合 ECA 规定

方面仍存在两大缺陷：  

 文件检查和燃油取样无法确认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但尚未入港期间是否违规，因为燃料合规检

查需待船舶入港后才能开展。vii  等到 2019 年我国开始要求所有 DECA 内来往船舶都必须使

用低硫油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于船舶可以利用废气洗涤器或其他替代措施来满足燃料含硫量的规定的情况，船上的排放监

测数据及参数记录有可能造假（参见第 2.4 节）；另外，燃料样品和实际排放很大程度上没有

关联。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更有效地实施 ECA 规定，很多国家在试验如何利用遥测技术对于监测船舶

合规性。多项研究表明，遥测技术能够快速的从数海里以外的众多船舶中找出排放严重的船舶。31 相

比在更加受控的环境下开展的燃油样本含硫量实验室检测，遥测结果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另外，目

前由于数据缺乏，还无法将遥测数据与船上废气排放的实测结果进行对比。所以截止目前，遥测结果

还不能作为违规处罚的证据。viii但是，遥测对于筛查可能超标的船舶，其性价比较高。该方法可用于

监测进出港船舶以及公海航行船舶的污染排放。如果遥测结果发送给 PSC 官员，PSC 官员经审阅发现

可疑之处，则可施令在下一个停靠港对可疑船舶进行船上检查。 

实施遥测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其检测结果可为船上燃油样本取样提供有力依据。随着燃油样本

取样越来越广泛的被用于检验船舶的 ECA 合规性，如果缺乏可靠的需进行燃油样品取样的依据，船

舶将因为燃料检查而承受不公平的负担。遥测结果能够为是否需要进行船上燃油样品取样提供有力的

依据。32 

欧盟已经，或将于 2016 年开展七项船舶废气排放遥测项目，以推进 ECA 和其他燃料法规的监管

（参见附录 II）。美国环保署、加州和香港也正在开展遥测技术的应用测试。33 

                                                      
vi 经美国环保署测试的该设备符合 ISO 8754:2003 标准；目前市场上有售。  
vii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MARPLO 准则》，港口国监督官员不得登上内水水域（比如港口内）以外的船舶，除非

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该船违规。参阅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UNCLOS）》第 27 条。 
viii 目前正在开展一系列研究，旨在降低遥测的不确定性，以期遥测结果将来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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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遥测技术综述  

“嗅探”技术和光学传感技术是两种最常用的遥测技术。  

3.1 嗅探技术 

嗅探技术是指在大气背景浓度下对污染物进行同步检测。用于制造嗅探器的设备类似于传统的空

气质量监测仪。当过往船舶的烟羽经过嗅探器时，检测出的烟羽中污染物（NOx、SOx和PM等）的浓

度会比背景浓度高。 

尾气烟羽中的CO2浓度能够计算出在某一时间内燃烧的燃料的含碳量，而SO2浓度则与燃料含硫量

成正比。因此，一艘船的燃料含硫量可以通过船舶烟羽中的SO2和CO2浓度的比值确定。34 

当船舶烟羽经过嗅探器时，一氧化氮（NO）或二氧化氮（NO2）浓度会出现峰值，因为燃料燃烧

会导致氮氧化物（NO和NO2）浓度增加。35, ix 此外，CO2浓度也会因此增加，但CO2背景浓度更大且

易受周围植物影响，所以一般不用来作为船舶尾气烟羽的指示污染物。36   

环境空气中NOx、CO2和SO2的浓度出现增加时可能是因为附近的炼油厂和发电厂等污染源导致的。

但这类浓度升高通常持续时间较长，体现为整体背景浓度的增加。37 只有当NO（或NO2）x 和CO2浓

度突然显著增加时，才可被视为有船舶经过，应进行尾气分析。38  

通过对风速、风向以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将测得的大气污染物峰值

与相应的船舶进行匹配。xi  为了说明其原理，这里利用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应用嗅探器检测船舶

废气的案例来说明，如图2为其系统截图。当嗅探器（用红色五角星表示）探测到污染物浓度上升时，

该系统将自动对疑似排放大量硫和CO2的船舶进行燃料含硫量评估，并通过综合风速和风向数据来判

断烟羽的方向。烟羽方向结合AIS数据就可以确定某个排放峰值是哪艘船舶排放的（粉红色矩形标注）。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系统能够自动将船舶信息实时传送给港口国监督部门。这些测量方法属于欧洲

CompMon项目的一部分（详细信息见 www.CompMon.eu）。 

德国联邦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部（BMVI）以及不莱梅大学环境物理研究所（IUP），携手联邦海

事水文局（BSH），正在共同研发一个类似的应用技术，并在不断对其进行优化。该系统能够自动追

踪汉堡港附近的两个嗅探器监测点（韦德尔和诺伊韦克）周边过往船舶的硫排放，并将可疑案例上报

至国际数据库，为地方当局（如港口国监督）锁定船舶进行船上检查提供依据。39 该系统的研发是

MeSMarT项目（海洋对流层中船舶废气的测量）的一部分。xii 

                                                      
ix 此外， NOx 可用于解决 SO2 交叉干扰。在实施 NOx 规定（如 IMO《MARPOL 附则 VI NOx ECA》）的地区，NOx 排放

评估的结果可支持相关的监管工作 。  
x 在自然吸气式柴油发动机排放的污染物中， NOx 主要为 NO，NO2 仅占 5%；然而，在周围大气环境作用下，NO 很容易

被氧化成 NO2 。 
xi AIS 数据可以从 AIS 数据供应商那里或者实时报道船舶位置点的网站上获取，例如 www.shipfinder.co. 
xii 更多关于 MeSMarT 项目的信息，敬请访问 www.mesma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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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嗅探器中的测量设备同样也应用于空气质量监测。空气质量分析仪的工作原理包括：

紫外荧光法测定SO2、化学发光法测定NO和NOx以及非分散红外吸收法或光腔衰荡光谱技术测定CO2

浓度。嗅探器分析仪因反应迅速（尤其是机载测量的速度）、重量轻、体积小、适宜室外应用而被广

泛使用。40  

 

图2.查尔姆斯理工大学IGPS软件根据风向和船舶航行方向判断烟羽位置的截图  

图片引用经由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Johan Mellqvist 许可。 

3.1.1 嗅探器探测违规船舶的灵敏性 

研究发现，陆上设备和移动装备（后者安装在飞机和船舶上）中安装的嗅探器检测燃料含硫量所

得的结果，与船上检测 SOx 和 NOx 排放情况所得结果具有很大一致性。41 2010 年，哥德堡港的嗅探

器检测发现燃料含硫量有所下降，这与 2010 年 7 月 1 日开始排放控制区含硫量限值由 1.5%降至 1%

是一致的（见图 3）。同样，2015 年 1 月 1 日排放控制区燃料含硫量标准由 1%降到 0.1%，汉堡港附

近的嗅探器灵敏地检测到这一变化。图 4 显示的是德国韦德尔的 NO 和 SO2 排放遥测结果。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NO 浓度变化不大，而 2015 年 1 月份测得的 SO2 浓度明显下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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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 年、2010 年、2012 ~2015 年，嗅探器检测哥德堡港来往船舶燃料含硫量数据43 

图片引用经由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Johan Mellqvist 和 Jörg Beecken 许可。 

 

图 4.  风向可比情况下韦德尔两周内测得NO和SO2的体积混合比浓度（汉堡港附近）44   

注：该图显示自2015年排放控制区执行0.1%含硫量限值以来，NO排放量变化并不明显，而SO2值大大减小。 

图片引用经由德国不莱梅大学 Lisa Kattner 许可。 

 

燃
料

含
硫

量
 (

%
) 

74 艘船舶 
203 个烟羽 

39 艘船舶 
61 个烟羽 

172 艘船舶
768 个烟羽

93 艘船舶 
301 个烟羽

426 艘船舶 
3281 个烟羽

106 艘船舶
335 个烟羽

SECA 限值 

第三四分位数 

中位数 

第一四分位数

2014 年 12 月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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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优势、局限及不确定性 

嗅探器系统能够轻松操作和运行，主要得益于其内部的商用空气质量分析仪。该系统能远程检测

船舶排放的 SOx 和 NOx，可用于监测船舶是否符合 ECA 和我国的 DECA 标准，以及 NOx ECA 的要求。 

如何判别烟羽是来自船舶还是其他会使得 NO/NOx 和 CO2 浓度升高的污染源，是使用嗅探器的一

大难题。因此，固定式嗅探器的选址尤其重要。嗅探器固定站应当在主导风向上修建，以确保船舶烟

羽能够经过嗅探器。嗅探器位置最好远离其他主要排放源，且最好设在主要航线的主导风向下风向处，

从而尽可能提高探测到船舶废气的概率。克服该局限性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嗅探器安装在移动装备（如

船舶和飞机）上进行排放检测。 

假设已选定最佳的主导风向下风向位置，或者可在移动装备上进行测量，紧接着面临的更艰巨的

任务是研发可自动分析烟羽的软件和对排放该烟羽的船舶进行定位。为此，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研发了

一款适用的软件，并在哥德堡港口和丹麦大贝尔特桥等地实施。45 该系统几乎能够实时自动向丹麦环

保局数据库汇报来往船舶的燃料含硫量。德国不莱梅大学环境物理研究所（IUP）与联邦海事水文局

（BSH）正在共同开发和优化这类软件，如第 3.1 节所述。 

嗅探器技术的另一个局限是，嗅探器需要定期校准。例如，每次飞行前需对机载检测用的嗅探器

进行校准；46 韦德尔（靠近汉堡）的嗅探器每 25 小时自动校准一次，每几个月手动校准一次。47 

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嗅探器对每艘船的检测结果都必须计算其不确定性。xiii  汉堡附近韦德尔所

应用的嗅探器系统的总体不确定度在 0.03~0.1%m/m 含硫量之间；当信噪比非常差时，不确定性水平

还曾高达 0.42%m/m 含硫量。48  哥德堡附近使用的嗅探器系统不确定度据报道是在 0.1%~0.2%m/m

含硫量之间。xiv因此，根据现行的排放控制区 0.1%含硫量限值规定，只有当嗅探器测量的船舶含硫量

达 0.3%及以上时，才需接受进一步的合规检查。 

3.2 光学传感技术 

3.2.1 工作原理 

光学技术通过接触污染物检测光属性的变化来测量污染物浓度，它在大气污染物检测方面的应用

由来已久。49通过对各种光学遥测技术对比研究发现，差分吸收光谱（DOAS）技术是目前检测船舶

废气排放最可靠的光学方法。50作为一种特殊的 DOAS 设备，多轴 DOAS（MAX-DOAS）已成功应用

于大气污染的评估。 

                                                      

xiii 影响不确定度的因素包含：SO2 和 CO2 检测信噪比、排放与稀释、仪器精确度、校正精确度、可重复性，以及假设燃料

中的碳和硫完全转换成 CO2 和 SO2 存在不确定性。 
xiv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指出，其嗅探器设备检测 1%含硫量燃料时误差为 20%，参阅 Johan Mellqvist 等人编写的《通过查获重

污染船舶为航运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 Beecken, J. ; Mellqvist, J. ; Salo, K. 2014.的“Airborne emission measurements of 
SO2, NOx and particles from individual ships using a sniffer technique”，Atmos. Meas. Tech., vol. 7(7), pp. 195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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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吸收光谱的原理是光的强度会在穿越 SO2、NO2 和臭氧等吸收介质过程中减弱。光路中的污

染物分子数量与被吸收的光之间存在一定关系。通过分析穿过船舶尾气烟羽的光谱，可以确定相关污

染物，并计算光路上的污染物的量。 

主动 DOAS 设备由可持续性光源和光学设备组成，能够发射并接收穿过大气的光谱。被动 DOAS

设备需借助太阳和月亮等自然光源。用于检测船舶废气排放的 DOAS 设备通常使用阳光。  

已有多个研究团队采用光学传感方法进行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为了能够快速对大量的船舶

进行含硫量检测，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研发了一套被动机载系统检测船舶 SO2 和 NO2 排放。51 过去

两年内该系统一直搭载在丹麦环保局的一架固定翼飞机上，代表丹麦环境主管部门成功查获了几十艘

使用高硫油的重污染船舶。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目前还在固定站或港务船上部署了该系统，以便监测鹿

特丹港海域及周围的污染排放。52  

不莱梅大学研发了多轴 DOAS 系统（MAX-DOAS），旨在监测更大的航道区域（6-10 km）范围

的空气质量，也可用于检测每艘船舶的污染排放。图 5 展示了用于监测航运空气污染的船载和机载

MAX-DOAS 设备。 

 

图5.  MAX-DOAS在海、陆、空平台监测航运大气污染的原理图53 

图片引用经由德国不莱梅大学 IUP 许可。 

 

MAX-DOAS 能够检测一定波长日光的吸收率，对应 SO2 和 NO2 等气体的特性。为了分析光谱，

用户需要使用辐射传输模型，其中包含多个参数，如当地时间，以及相对于太阳的真实测量角度等，

从而得出柱密度（如每平方厘米的污染物量）。测得的气柱长度可能会随着测量波长的能见度变化而

变化，但是可以对此进行评估。气体的体积混合比可根据柱密度估算得出。但是，用户利用 MAX-DOAS

只能掌握 SO2 的信息，无法获知 CO2 的信息，所以需要将测得的 SO2 浓度与 NO2 浓度联系起来，从而

间接得出燃料含硫量。NO2 浓度取决于船舶的当前负荷、发动机温度和烟羽扩散时间（扩散时间越长，

卫星检测 太阳

地面和船载
MAX-DOAS

边界层 

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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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转化成 NO2 越多）。为了研发用于监测船舶 ECA 合规性的 MAX-DOAS 工具，仍需要开展更多的

研究，构建辐射传输模型，估测模型参数，并获取特定的船舶信息，从而得出 NO2 浓度。 

3.2.2 优势、局限及不确定性 

DOAS 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从距离船舶 6km 处远程检测废气烟羽。由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研发

的 DOAS 检测系统相比嗅探器精确度略差，但可用于区分使用高硫油和低硫油的船舶。  

DOAS 的另一个优势是不需要校准。此外，与嗅探器相比，光学测量受大气污染物背景浓度或其

他过往船舶排放的影响较小。 

特别是使用 MAX-DOAS 系统来监测船舶 ECA 合规性时，最大的挑战在于需要研发辐射传输模型

来分析测得的光谱（上文已提及），并且需要估测船舶发动机负荷和温度以及烟羽扩散时间，才能得

出 SO2 与 NO2 混合比。  

被动 DOAS 系统根据日光变化来估测污染物浓度，所以只能在白天运行。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可

使用带有外部光源的主动 DOAS 设备。  

DOAS 方法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仪器设备。光通过性越好，其精确度就越高。此外，

污染物浓度和种类也起到一定决定作用，因为有些气体的吸收性较好，可以更好地进行测量。研究发

现，下探式 DOAS 设备（如装在飞机上的该类设备）的总体不确定度可达到 30%~45%，而水平式和

上仰式 DOAS（如装在地面上的该类设备）的总体不确定度在 10%~30%之间。54   

3.3 遥测设备的指示性成本  

遥感设备的成本差别较大，取决于传感器类型、设备规模和测定的污染物种类。瑞典哥德堡查尔

姆斯理工大学研制的一个固定站嗅探器系统的指示性费用为 13~15 万欧元（约合人人民币 96.4 万~111

万元）。xv 该设备包括 SO2、NOx、CO2 和 CH4 传感器，以及用于测量风速（以评估船舶尾气烟羽方

向）的仪器，并整合了可识别船舶的 AIS 数据。 

配置一套空中监测用的嗅探器和光学仪器的指示性费用分别为 20 万~24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148

万~178 万元）和 15 万欧元左右（约合人民币 111 万元）。 

 

                                                      
xv本报告中使用的是 2016 年 7 月 7 日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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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瑞典哥德堡港、德国汉堡港和丹麦大贝尔特桥固定站嗅探器 

左上图展示了埃尔夫斯堡位于哥德堡港入口处的建筑物，安装有嗅探器。右上图中的嗅探器安装在全天候防护

箱内。中间左图展示了汉堡港附近韦德尔的一座建筑物外的嗅探器和 DOAS 望远镜。中间右图中的空气质量监

测设备安装在全天候嗅探器防护箱内。左下图展示了一艘船正经过大贝尔特桥处设立的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嗅

探器。下面中间图展示了大贝尔特桥柱内设嗅探器，其位置用红色标注。右下图展示了桥柱内部的探测器和分

析仪。2015 年约有 25000 艘船舶经过大贝尔特海峡驶入波罗的海（主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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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检测位置 

为了检测船舶污染排放，可在固定站或卡车、飞机及船舶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嗅探器和 DOAS 设备。固

定站成本低，且能够自动运行，因此可以设立多个检测点（参见图 6，列举了哥德堡港和汉堡港之外

的两个固定站测量点）。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一旦船舶运营人掌握了检测设备的位置，则会据此作

出调整，仅在船舶靠近设备点时才换用低硫油。由于船舶从高硫油转换到低硫油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

能完全冲洗含有高硫油的管线，因此，可设立多个固定站，且不告知船舶运营人设备的具体位置以防

其违规操作。在多个检测点都测得“清洁”废气的船舶则能证明其合规性。 

包含其他排放源或船舶交通繁忙区域的固定站还需要解决背景污染或其他船舶污染排放的干扰

问题。尤其是就嗅探器而言，固定站的抽样率在很大程度上受风向和嗅探器位置影响。反过来，这也

会限制固定站的选址。  

机载检测覆盖范围广，可以很快追踪和检测大量船舶。该方法的另一个优势是，风向变化对检测

结果影响较小，尤其当飞机搭载了嗅探器时。检测期间，飞机通过跟踪船舶，并多次穿越尾气烟羽对

其进行检测分析，从而获取可靠的估值。55 荷兰与德国正在测试使用直升机与无人机进行空中检测。

直升机与无人机均能飞入船舶尾气烟羽并停留一段时间，让嗅探器能更准确的检测废气。xvi 

机载检测的主要缺点是成本高（2000~3000欧元/小时，约合人民币14800~22200元/小时）。56,xvii所

以为了节约成本，应该在检测到使用违规燃料的船舶可能性较大的位置进行部署。如果将机载检测与

现行的用于监管船舶操作性或事故性溢油或有害物质泄漏的手段相结合，可有效降低成本。57  

4 检验采用等效替代措施船舶的合规性  

IMO MARPOL 附则 VI 第 4 条规定，船东或船舶运营人可采用等效替代方案，以满足附则 VI 要

求，前提是这些措施的减排效果与附则 VI 的规定等效。58  废气清洗（EGC）系统（又叫 SOx 洗涤器）

和液化天然气（LNG）发动机是最常用的两种等效替代措施。 

在我国，DECA 政策亦允许使用等效的替代措施，包括 EGC 系统、清洁燃料和岸电，前提是这

些替代措施可以取得与 DECA 政策等效的减排效果。59  

4.1 废气清洗（EGC）系统 

根据欧洲海事局发布的《含硫量检查指南》规定60，对配备 EGC 的船舶进行文书检查时，可重点

审核以下文件：  

 船旗国发布的批准使用洗涤器的文件： 

                                                      
xvi 出于安全目的，直升机和无人机不能在船舶上空飞行。因此，只有尾气被吹向船舶侧面时，直升机或无人机才能飞入烟

羽进行检测。 

xvii 包含飞机运行成本、嗅探器安装成本以及欧洲航空安全局认证成本（仅限民用飞机），假定无需购买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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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非欧盟和非美国船旗的船舶， 审核 MARPOL 附则 VI 方案 A 或 B 性能认证，或者 

b. 欧盟船旗船舶的船用设备指令（MED）认证xviii。 

 如果 EGC 系统要求进行试用，审核船旗国发布的批准试用 EGC 系统的文件； 

 列明允许使用的燃料类型及其含硫量的文件； 

 轮机日志中的记录； 

 燃油供受单证。 

 

上述文件一般保存在船上，用于证明：（1）EGC 设备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2）EGC 设备

可正常运转，以及（3）如果燃油燃烧产生的废气经过正常运作的 EGC 设备处理，废气排放水平可符

合燃料含硫量的规定。 

具体而言，第一份文件，即 MARPOL 附则 VI 性能认证，包含用于检验 EGC 是否符合 MARPOL

附则 VI SOx 排放要求的两种方式，参见 IMO《废气清洗系统导则》61 （以下简称《IMO EGC 导则》）
62: 

 方案 A 要求对 EGC 性能进行初步认证，然后需定期检查持续运转的参数及每天的废气排放记

录，以检验设备的性能； 

 方案 B 要求持续监测船舶实际的废气排放情况，及每天运转的参数，以检测 EGC 的性能。 

由于方案 A 要求的每天检查废气排放，任务繁重，船东目前更偏向选用方案 B。63 

《IMO EGC 指南》规定，EGC 设备制造商须为每一台设备准备表 2 中列出的文件，并获得船旗

国的审批，可视为满足 MARPOL 附则 VI 的规定。船东或船舶运营人应当准备好这些文件，并在检查

中出具（文件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III）64  。 

表 2：须由船旗国行政机构批准的 EGC 装备文件  

批准 EGC 系统的文件 方案 A 方案 B 

SOx 排放合规计划（SECP） ✓ ✓ 

船上监测手册（OMM） ✓ ✓ 

EGC 记录簿或电子记录系统 ✓ ✓ 

SOx 达标排放证书 ✓  

方案 A 的 EGC 系统技术手册（ETM-A） ✓  

方案 B 的 EGC 系统技术手册（ETM-B）  ✓ 

                                                      

xviii 在欧盟，欧盟船旗的船舶安装的 EGC 系统可采用船用设备指令（MED）认证替代 MARPOL 附则 VI 方案 A 或方案 B 认
证。参见尾注 22 EMSA《含硫量检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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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装了 EGC 设备的船舶废气中 SO2 与 CO2 的比值（SO2（ppm）/CO2（%v/v））低于 IMO

燃料含硫量限值对应的比值，则证明该设备的性能满足 MARPOL 附则 VI 的规定。如下所示：  

在开展文书检查时，如果船舶安装的 EGC 设备经过了方案 B 认证，或者经过方案 A 认证，同时

装有废气连续监测系统的，监管人员可通过审核废气连续监测数据来检查 SO2/CO2 比值所对应的燃料

含硫量是否超过规定的限值（参见表 3）。此外，还应当对每日检查记录的设备运行参数进行检查，

以便判断 EGC 设备运转是否正常。 

表 3：IMO 规定的燃料含硫量限值与 SO2/CO2 比值的对应关系65  

燃料含硫量 (%m/m) SO2 (ppm) / CO2 (% v/v) 

4.50 195.0 

3.50 151.7 

1.50 65.0 

1.00 43.3 

0.50 21.7 

0.10 4.3 

 

如果 EGC 设备经过方案 A 认证但未安装废气连续监测系统，则可通过审查每日废气检查结果（即

SO2/CO2）来检验燃料合规性。通过检查设备运行参数，可检验 EGC 装置运转是否正常。 

不管 EGC 设备是经由哪种方案认证，数据记录和处理设备都应自动记录 SO2/CO2 比值的连续监

测数据（若该装备适用），以及 EGC 设备的运行参数。xix  所有监测数据必须保存至少 18 个月。66 

除文件检查外，还应开展实物检查，以检验：  

 检查时所有 EGC 系统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所有燃油燃烧设备是否连接到 EGC 系统，除非 SECP 中已列明； 

 是否安装防篡改连续监测系统（方案 B 认证系统必装，方案 A 认证系统可选装）； 

 所有 EGC 设备是否得到妥善维护。 

4.2 使用液化天然气或其他替代燃料的船舶 

监管人员应当检查以下文件和记录： 

 能够证明船旗国或船级社批准使用指定替代燃料的文件； 

                                                      

xix  比如洗涤水压力和进气口的排气流速，进入 EGC 装置前的废气压力及进入后的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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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机日志里显示了替代燃料油耗的记录； 

 对于双燃料发动机而言，应检查能够说明船舶完成换油以及切换回常规燃料时的日期、时间和

位置的历史记录； 

 燃油供受单证，如果可行的话，可用于说明使用的燃料类型。 

 

此外，监管人员应当亲自查看替代燃油燃烧系统，以确认是否处于运行状态、运行是否正常，以

及是否连接到船上的燃油燃烧设备。 

4.3 岸电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DECA 政策要求船舶仅在泊岸时使用 0.5%含硫量的低硫燃料。因此，岸

电可以作为等效的替代措施。针对使用岸电的船舶，应检查以下文件： 

 列明岸电连接日期和时间的发动机日志； 

 证明岸电系统是否得以妥善维护的记录。 

此外，监管人员应当亲自查看，以确保岸电连接良好、正常运行时船上所有辅机均处于关闭状态。 

5 处罚和针对性执法 

法规监管的威慑力取决于两个因素：处罚力度，违规被发现并、被处罚的概率。为了使监管政策

更加有效，处罚必须高于违规所得的非法收益。提高违规行为被处罚的概率，与制止违规同等重要。  

5.1 ECA 国家的处罚手段 

对于进入硫排放控制区（SECAs）或排放控制区（ECAs）后使用违规燃料的船舶尚没有统一的处

罚手段。那些要求船舶使用低硫油的国家和地区（包含ECAs或其他实施了船用低硫油规定的地区）

已经制定了各自的监管政策。下表总结了船舶违规将面临的处罚。 

在欧盟，设立违规罚款标准的基本宗旨是为了确保企业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67 有人

认为，由于违规行为并不一定被发现，特别是在执法相对宽松的地区，如果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仅与从

违规行为中获得的收益持平，那么处罚将很难起到威慑作用。68  如下表所示，欧盟成员国采取的处

罚力度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呼吁建立一个更加统一和明确的处罚标准。  

在美国，如果船上人员表达了守法的意愿并对违规行为做出了合理解释，美国海岸警卫队可将其

视为“非刑事过失”。这种情况下，该行为会被记录下来，录入美国海岸警卫队数据库并报告给美国环

保署进行核查。除非涉及安全问题，否则美国海岸警卫队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提交给环保署

的数据表明船东或船舶运营人有不诚信的可能，则环保署可以开展合规性调查，并依法实施处罚。如

果美国海岸警卫队怀疑船舶故意违规，例如篡改BDN信息，则可将其视为“刑事过失”，直接展开调查，



船舶转用低硫油政策的实施与监管–国际政策及实践经验 

 
19

滞留船舶、罚款或对船东处以警告。69 

 

表 4： SECA 及其他限制船用燃料含硫量的地区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70   

国家/地区 最高罚金 xx 其他处罚 规定 

比利时 €600 万（人民币 4450 万元） 
罚款； 

船舶滞留 
SECA 

英国 
£8,000 – £300 万 

（人民币 69,000 – 2590 万元） 
船员拘禁；没收船舶 SECA 

瑞典 SEK 1000 万（人民币 783 万元） 船舶滞留 SECA 

芬兰 

未设定最高罚款额度  

（€800,000 左右， 

约 人民币 593 万元） 

船舶滞留 SECA 

法国 €200,000 （人民币 148 万元） 船员拘禁；船舶滞留 SECA 

挪威 NOK 300,000 （人民币 238,000 元） 船员拘禁 SECA 

德国 
€350 - €22,000 

（人民币 2,590 – 163,000 元） 
船舶滞留 SECA 

拉脱维亚 €2,900 （人民币 21,500 元） - SECA 

丹麦 未设定最高罚款额度 
船员拘禁； 

船舶滞留 
SECA 

美国 
US$70,117/日（人民币 468,520 元/日）

（通胀上调后） 
船舶滞留 ECA 

加利福尼亚 
针对严格责任违规处 US$10,000 /日/项

（人民币 66,820 元/日/项） 
- 加州远洋船燃料规定 

香港 HK$200,000 （人民币 172,000 元） 
船东、船长或代理判处 6 个

月拘禁 

香港空气污染管治（远

洋船）（停泊期间所用

燃料）规例 

 

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对违反MARPOL公约的单次违规行为处以US$70,117/日（人民币 468,520元/

日）的最高法定罚款。71 美国环保署发布的处罚政策文件明确了违规罚款的计算方法，主要依据是：

(i)通过违规获得的经济利益，(ii)违规行为的严重性。该文件允许海岸警卫队的检查员快速评估处罚额

                                                      
xx 2016 年 7 月 7 日的汇率。在加州，如果发现有船舶违反远洋船燃料规例，则处以相应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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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最终决定罚款额时，海岸警卫队和环保署还会根据船公司其他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整。72,xxi 

除了罚款，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以及众多欧盟国家在开展检查期间有权滞留

船舶。例如，船上检查时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可发布“禁航”（针对国内船舶）或滞留

（针对国外船舶）命令。根据违规的严重程度，船舶的通关证可能会被吊销或暂扣。73 问题解决，并

提交了超出最高罚款额度的承诺书（LOU）xxii、保释金或其他担保物之后，船舶可以取回通关证。74, 

xxiii船舶滞留可能会给船东或船舶运营人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所以船舶滞留和吊销或暂扣通关

证能够强有力地震慑违规行为。75 

在香港，尽管最高罚款与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算高，但是一旦发现有违反换油规例的行为，船东或

船长有可能被判处6个月的拘禁。拘禁处罚可导致船长执照被吊销。目前尽管这项处罚还没有在任何

案件中执行过，但已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76 自2015年7月远洋船泊岸换油规例生效以来，香港政

府已成功对两家泊岸时使用违规燃料的船公司定罪：第一家被罚款HK$3,000，第二家的船东和船舶负

责人各自被罚款HK$15,000。77  

5.2 提高违规被发现及处罚的概率 

欧盟成员国在实施 SECA 规定方面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了好的监管计划对于遏制违规行为的重要性。

在 2015 年欧盟加强 SECA 执法力度以前，只有 0.1%到达欧洲港口的船舶接受燃料合规检查，而其中

竟有一半的船舶被查出使用违规燃料。78  

为了响应加强 SECA 监管的号召，79欧盟委员会与欧盟成员国及挪威共同出台决议，详细阐述了

一项监测 SECA 合规情况的协同监管方案，并规定了各成员国开展船舶检查和燃料样品分析的最小比

例。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80 

 文书检查频率：各成员国每年必须检查至少 1/10 到达该国港口的船舶的轮机日志和 BDN。 

 燃油取样或分析频率：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经过轮机日志和 BDN 检查的这 10%到港船

舶，还需按以下比例，进一步采用取样、分析、或取样分析并用的方法来检验船用燃料含硫量。 

 岸线全部在 SECA 内的成员国： 40% 

 部分岸线在 SECA 内的成员国：30%  

 不在 SECA 范围内的成员国：20%。xxiv 

                                                      
xxi 确定处罚金额时会从五个方面考虑船公司的问题： 蓄意或疏忽程度、配合程度、违规记录、诉讼风险及其他因素、支付

能力和追加环保项目的表现情况。更多信息请参阅尾注 71《EPA 违规处罚政策》。 
xxii 承诺书（LOU）是由船东或船长签发、交给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法律文件，旨在承诺违规事件被证实及执行民事处罚时将

会履行支付违规罚款的义务。海岸警卫队收到承诺书后，可允许释放被滞留的船舶，并继续开展合规调查。 
xxiii 承诺书能够有效防止可能一去不返的船舶违规，违规证据永远存在。 
xxiv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岸线不在 SECA 范围的成员国必须对 10%接受检查的船舶中的 30%进行燃油样品取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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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船舶检查方案，以减少燃料取样或分析频率：如果成员国采用遥测技术或快速筛查分析方

法来识别违规船舶，或者每年对到港船舶轮机日志或 BDN 的检查比例高于 40%，则开展燃油

取样或分析检查的船舶比例最多可在上述规定基础上减少一半。 

 汇报检查结果：成员国应该在 THETIS-S 系统中报告每次含硫量的检查结果。THETIS-S 是一

个联合信息系统，旨在支持欧盟燃料质量指令的实施。成员国还应编制含硫量标准合规性年度

报告，对文书检查、燃油取样和分析结果进行汇总，并提交欧盟委员会。报告具体要求请参阅

《EMSA 含硫量检查指南》。81 

相较于 2015 年以前一半受检船舶被查出违反 SECA 要求，THETIS-S 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违规率大大降低（仅 5%左右）。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欧盟对船舶燃料取样检测率的最低要求，丹麦

和瑞典在 2015 年加大了执法力度82，因此其违规率更低（低于 3%）。83 而对于其他欧盟国家，一项

在比利时海域开展的机载监测试点计划显示，其违规率仍有可能高达 20%。84 这表明，尽管一些国家

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其他欧盟国家的 SECA 监管力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加州的远洋船燃料规定已经实施了 6 年多，每年要开展数百次船上检查（见表 5）。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有 12%和 10%的到港船舶接受检查。xxv  每次检查期间，CARB 人员会从船舶管路中采集燃

油样品并送至 CARB 的实验室检验燃料含硫量是否合格，还会检查文件，并查看机舱燃料温度计和黏

度计读数以及监控室电脑记录的燃料温度或黏度变化数据，以便找出违规迹象。85    

如表 5 所示，过去 6 年加州的违规率保持在 6%以下。由于 CARB 开展的检查多集中在违规可能

性较大的船舶上（例如，不熟悉加州换油规定的新到港船舶，或 12 个月以上未接受检查的船舶），

所有到港船舶的整体违规率应当低于 6%。86 

表 5：CARB 远洋船用燃料规定检查结果总结87 

年份 受检船舶数量 
发布违规通知/  

结案 
违规率 

2009 134 7 5% 

2010 313 18 6% 

2011 493 26 / 27 5% 

2012 575 33 / 20 6% 

2013 1004 46 / 45 5% 

2014 861 27 / 27 3% 

2015 987 28/28 3% 

                                                      
xxv2013 年到访加州港口的船舶有 8690 艘；由于 2014 年的数据未公开，假设 2014 年访港船舶数量与 2013 年相同。关于 2013
年加州访港船舶数据，可以访问美国海事局开放数据网站，海事数据与统计， 
http://www.marad.dot.gov/resources/data-statistics/ （最后访问时间 2016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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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及燃料检测数据交流平台：THETIS 数据库  

基于航运业的全球性特点，实施船用燃料含硫量规定的国家之间可交流监管信息，比如船舶及船

公司的合规记录，这有助于 PSC 官员更有效地针对多次违规者采取执法行动。 

2015 年 1 月，EMSA 建立了 THETIS-S 信息系统，帮助欧盟成员国统一、集中地记录和交流船用

燃料含硫量检测记录和合规性检查结果等信息。THETIS-S 系统数据旨在帮助 PSC 官员更好地规划未

来的检查工作，聚焦有不良记录的船舶和船公司。2015 年 THETIS-S 共记录了 6801 次船舶检查。88 

EMSA 和丹麦环保局已计划将其他 SECA 国家纳入到 THETIS-S 合作框架中，致力于帮助所有 SECA

国家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工作。89  

6 对我国的启示和建议 

国内监管机构已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在长三角地区率先开始实施 DECA 政策，深圳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2016 年 1 月 29 日，国家海事局（MSA）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加强

船舶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其附件《船舶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指南》请参阅本报告附录

IV 的指南摘要）。90  上海、江苏和浙江海事局相继制定了更详细的指南，为一线检查人员提供指导。

在长三角地区的核心港口，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中旬有 1850 多艘船舶接受 DECA 合规检查；其

中，有 360 多艘船舶进行了燃油样品取样，58 艘船舶被查出使用违规燃料（即，3.14%的船舶接受了

DECA 合规检查，其中多于 16%的船舶进行了燃油样品取样）。其他 DECA 区域的地方政府和海事局

也在致力制定更详细的指南，以推进 DECA 政策的实施。 

本报告通过总结美国、欧盟和其他地区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提出以下建议供相关机构在推进 DECA

政策的实施和监管时参考。 

6.1 指定燃油样品取样的船舶数量比例，以体现监管力度，并设定严厉的违规处罚规定 

一般来说，BDN 和轮机日志容易造假，通过抽取燃油样品开展船用燃料含硫量检测是检查燃料

是否合规的最可靠方法。IMO 和 ECA 国家正逐步加大对船用燃油取样检测的投入。 

如上所述，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成员国必须对 2%~4%的到港船舶进行燃油取样。加州执

法人员每次船上检查都会采集燃油样品。2016 年 2 月起，原本以文件检查为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启

动了一个自愿的燃油取样方案，以评估船舶是否遵守 ECA 规定。91 IMO 正在制定统一的船上燃油样

品取样指南，计划将于 2016 年 10 月完成并提交 IMO 成员国审核。92 

鉴于 DECA 是我国首次划定船舶排放控制区，部分没有换油经验的船舶违规率可能会较高。燃油

样品取样能够更准确地查获违规船舶，93 我国应当明确对到达 DECA 港口的船舶进行检查和燃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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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取样分析的比例。执法人员不仅应对文件检查结果可疑的船舶进行燃油样品取样，还应对文件检查

无嫌疑的船舶进行随机抽查，以提升执法的威慑力。94,xxvi 

除了提升查获违规船舶的几率，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机会成本对于遏制 DECA 违规也同样重要。虽

然《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将罚款上限设定为人民币 100,000 元（约 US$15,000），但主管部门

可执行更严厉的非经济处罚，比如滞留可疑船舶，或要求有违规记录的船舶接受更详尽的检查。 

6.2 采用遥测技术，建立执法数据库，帮助筛选船舶进行文书检查和燃料取样 

文书检查和燃料现场取样需要较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建议采用更高效的监管技术对有违规迹象或

倾向的船舶进行筛选，以便确定文书检查和燃料样品取样的对象，从而提高监管效率。我国可考虑通

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受检船舶的筛选：  

 遥测硫排放，识别可能使用违规燃料的船舶。主要港口地区可以联合实施遥测计划，为船舶燃

料含硫量检验提供指导和支持。首先应该在主要港口开展试点，测试遥测技术的可行性，并选

出适合我国港口状况的最佳技术方案。 

 建立国家 DECA 监管数据库，执法人员可记录船上检查结果。根据检查数据，执法人员可确

定船舶和船公司“黑名单”，并将其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未来，我国可以考虑与欧盟、美国、加

州以及香港合作，推动各实施船用燃料规定的国家和地区共享检查数据。 

根据遥测结果和/或监管数据库，执法人员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更经济地检查船舶是否合规： 

 选择一定比例的到达我国港口的船舶接受检查。其中一部分为根据遥测结果和/或 DECA 监管

数据库记录的有针对性的选择，一部分为随机抽查。 

 船上检查期间，审查文件和 MARPOL 样本，并从一定比例的受检船舶中采集具有代表性的燃

油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燃油样品取样船舶的选择依据为：a) 文件或燃油样本有违规嫌疑；

b) 随机选取。 

 

在船舶交通量比较大的港口，要求一定比例的受检船舶接受燃油样品取样可能会给现行的监管工

作造成压力。据此，监管部门可以考虑试用燃料含硫量快检设备进行筛查，仅针对筛查结果显示含硫

量高的船舶燃油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  

应当注意的是，筛查设备给出的结果相比在受控环境下进行的实验室监测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

要采用快检方法，必须对此类技术进行全面评估，了解其偏差和在学术界的接受度。该评估有助于为

筛查结果设定一系列合理的临界值，以明确是否需要进一步采集燃油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来证实燃料

的违规情况。 

                                                      
xxvi 根据 MSA 的监管指南，如果燃料相关文件不完整或不规范，或者存在违规迹象，MSA 官员应当进行燃油样品采样并送

检。如果所有文件准确无误且不存在违规迹象，MSA 官员可进行燃油抽查，但不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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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制定详细的监管指南，规定违规判定和处罚评估的基本依据，以确保处罚公平、公正，

并起到警示作用 

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罚体系，并发挥强大的威慑力，有必要为执法人员制定清晰、详细、

透明的监管指南。其内容应包含 DECA 合规检查的方法和程序，以及违规处罚的基本原则。例如，国

家海事局发布的指南规定，任何被查出使用违规燃料的船舶，根据其严重性，应受到以下一项或多项

处罚： (i) 警示教育；(ii) 纠正违规行为；(iii) 滞留；以及(iv) 罚款 （见附录 IV）。如果能够进一

步明确船东或船舶运营人在何种情况下将受到上述何种处罚，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最终的处罚决定，

将会更有助于指南的实施。 

清晰的处罚指南不仅能够帮助船东和船舶运营人了解违规的后果，还有助于检查人员及其他执法

人员迅速采取行动，从而尽可能减少合规检查和作出处罚决定所需的时间，以免耽误船舶航程。 

对无意违规的船公司，比如没有正确地遵守换油程序，应视情况从轻处罚；对累犯或故意违规的

船公司（比如篡改 BDN），应当从重处罚，而且今后还要对其严格检查。  

美国海岸警卫队制定的《排放控制区工作辅助文件》以及 EMSA 制定的《硫检查指南》提供了有

用的参考（参阅《排放控制区工作辅助文件》第 2~4 条和《欧盟硫检查指南》附录 I，其中列明了旨

在推进合规检查流程的检查清单、表格及流程图）。95  美国环保署的处罚政策亦能够为完善处罚指

南提供有用的参考。96 

6.4 培训执法人员  

DECA 政策是我国首次划定船舶排放控制区。执法人员在开展监管之前应当接受专业的培训。培

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了解：(i) 应该检查哪些文件；(ii) 船上检查期间应当收集哪些可用于合规判

断的证据； (iii) 应该进一步开展哪些合规检查；以及 (iv) 如果船舶被查出违规，应采取哪些行动并

作出处罚决定。所有国内排放控制区应当制定统一、规范的监管程序，以避免航运企业因失误而违规。

通过详细阐述各种检查结果所对应的可采取的措施，执法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指南编写者的意图。对

检查程序的宣贯也非常重要，通过宣贯，船东和船舶运营人能够清晰的了解自身需要做哪些准备，也

会对监管行动有一定的预期。 

截止目前，我国已成功举办两场国际培训研讨会，参会的执法人员主要来自欧洲、加州、美国环

保署和香港，他们跟我国 DECA 区域的官员分享了经验。97未来，相关部门还可以针对 DECA 区域的

一线检查人员组织类似的培训研讨会。长三角地区的 MSA 官员可以作为培训讲师，与其他 DECA 区

域的检查人员分享他们的经验。 

6.5 确保船用燃油质量 

DECA 政策的顺利实施，不仅要确保船舶确实使用了合规的燃料，还需要保证船舶可以获得合规

的燃料。在美国，美国环保署负责燃料质量标准（包含船用燃料）的制定以及燃料供应商的监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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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海岸警卫队则牵头负责船舶检查。美国环保署还开展了一项长期的、综合的燃料质量保证计划，

其中包括国内供应的船用燃油的质量保证。98, xxvii  美国环保署的计划旨在确保到港船舶可以获得符合

美国和国际标准的燃油。据悉，美国国内供应的船用燃油符合排放控制区和美国联邦船用燃料标准的

达标率非常高。99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明确规定“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在沿海海域划定船舶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但并未指明应当由哪一机构来监管岸上供应的船用燃油质量。该法第一百零三条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监督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处罚生产或销售违规船用燃料的公司。

但是，各部门在保证燃料质量方面的职能分工以及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尚未明确。近几年，地方质量监

督部门和环保局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燃料展开过联合质量调查。明确质量监督、工商行

政管理以及环保局和 MSA 的责任与权限，有助于确保国内销售的船用燃油符合 DECA 及国际燃料质

量标准。100  

6.6 帮助船东/船舶运营人遵守 DECA 政策 

帮助船舶运营人了解如何遵守 DECA 政策，尤其对于未曾到达过 DECA 区域的船舶非常重要。  

一旦确定了规定实施的时间表，相关机构就可以开始宣传完整、清晰、及时的监管信息，这是确

保业内公司全面遵守规定的最有效的方法。相关政策的文本和说明的中英版本应当同时发布，以减少

误解。  

近几年，IMO ECA 规定和加州远洋船用燃料规定的燃料含硫量标准有所加严。燃料标准收紧前，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 CARB 就经常发布船舶安全警示或通知，提前告知燃料标准的变化。船舶警示和通

知还包括安全换油程序、用于证明遵守换油规定所需的记录，以及其他船公司必须了解的事宜。101  我

国监管部门可考虑发布类似的通知，以确保船东和船舶运营人做好准备工作。 

最后一点，相关部门可以针对船公司代表和船员召开培训研讨会，介绍 DECA 政策的具体要求和

指南，说明为证明燃油合规性船上需要准备的文件和燃油样本，并强调良好的换油程序对于确保换油

安全性和效果的重要性。而且，此类研讨会应聚焦缺乏换油经验的船公司，比如未曾到过欧盟和美国

排放控制区的公司。 

 

                                                      

xxvii 美国环保署燃料质量保证计划明确了推定责任结构，即分销链的各方（包括炼油厂、分销商和零售商）应当对燃料超标

（例如含硫量）承担责任。各方可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对超标不负有责任，这些证据应当证明其不会导致违规，并包括已落实

燃料质量监督计划的证明，以及产品交付时的合规证明。更多关于美国环保署燃料计划和推定责任结构的信息，请参阅

Anthony Miller，尾注 32 “确保遵守北美适用法规”和美国联邦法规- 40 CFR 80.613 
（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40/80.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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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加州远洋船燃料规定中检查远洋船合规性的流程图102 

船长或大副：�

船舶情况（副本）�

船舶信息——管理�

 DPA 信息（副本/记录）�

DPA 作为船上检查期间或其后各项事宜

的主要联络人�

轮机长或当值管轮：�

所有换油信息�

（换油记录、加油信息、验证信息和取样

程序）�

轮机日志/航海日志�

换油记录，油耗信息�

（必要时复制信息）�

燃料含硫量记录簿�

换油记录�

复制换油登记

MARPOL 附则 VI 日志�

换油记录�

（必要时复制信息）�

燃油供受单证（BDN）和可能的操作参数�

渣油（HFO，IFO~较高的黏度 cSt，温度（约 115℃~145℃））�

馏分油（MGO（DMA/DMX），MDO（DMB）~较低的黏度 cSt，温度（约 20℃~70℃））�

混合渣油（ULSFO，LSFO~中等黏度 cSt，温度（约 60℃~95℃））�

燃料种类影响运行温度和黏度的情况（即，报警/变化趋势/动态图）�

燃料分析报告�

所加燃料的分析不代表实际使用

的燃料（无需复制）�

�

记录检查程序�

报警记录/事件记录�

燃油（FO）温度报警，FO 黏度报警，FO 分油机异

常报警，可能存在的燃料入口压力报警，可能存在的

泄露报警，事件记录可能间接说明燃料变化（尽可能）�

�

温度计�

辅机或发动机监测系统的温度计

能够显示当前燃料温度和黏度

（记录）� 趋势分析�

主机和/或辅机燃油温度变化趋势和黏度变化

趋势�

燃油温度或黏度动态图（尽可能）�

�黏度计�

分油机舱室内供油单元中燃料的

温度和黏度（必要时）�

取样程序�

充分冲洗采样位置

“代表性”采样点：�

“分油机舱室”/燃油供应系统取样�

主机“最末端的燃油滤器”（多个采样点）�

辅机“最末端的燃油滤器”�

供油单元“最末端的燃油滤器”�

“最末端的”供油单元/燃料循环/燃油增压管线上的

去掉的压力表的位置�

“最末端的”系统指定的采样位置�

非代表性采样点：�

燃油贮存柜、沉淀柜和日用柜�

燃油供应柜�

日用柜�

冲洗泵�

输送泵�
交叉泵�

声明：远洋船检查流程图仅为提供信息而

设，并不意味替代对加州规定的第 13 条

2299.2 款以及第 17 条 93118.2 款（以下

简称“OGV 规定”），也不意味替代 OGV

规定本身所要求的检的合规性检查。受

OGV 规定约束的人或实体对各自的合规性

负责。(C)ARB 并不保证 OGV 检查流程图

的准确性，并且有权依据 OGV 规定对违规

者进行监管。�

远洋船舶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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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欧盟和美国船舶大气排放的遥测方案 

国家 
启动和完成日

期 
应用的技术 责任机构 目标船舶 

洛杉矶港和

长滩港103 
2015 年 10 月 

位于港务船和固定站

的嗅探器和差分光学

吸收光谱技术

（DOAS ） 

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由查尔姆

斯理工大学提供支持 

附近海域和港

口来往船舶

（650 艘）  

丹麦104 2014 年初起 

嗅探器 

（大贝尔特桥） 

嗅探器和 DOAS  

（机载） 

丹麦环境保护署，由查尔姆斯理工

大学提供支持 

进出波罗的海

和丹麦海域船

舶 

瑞典哥德堡
105 

2006 年起 

嗅探器  

（埃尔夫斯堡） 

嗅探器和 DOAS （机

载）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由欧盟

CompMon 项目和瑞典创新局资助 

进出哥德堡港

和瑞典海域船

舶 

德国汉堡106 2014 年 9 月起 

嗅探器和 DOAS  

（韦德尔和诺伊韦

克） 

联邦海事水文局（BSH），联合不

莱梅大学 

进出汉堡港船

舶 

比利时安特

卫普107 

2015 年 9 月~10

月（第一阶段） 
 

2016 年 8 月~12

月（第二阶段） 

嗅探器 

（机载） 

北海数据模型管理中心比利时皇

家自然科学研究所（比利时）、联

邦公共服务（FBS）移动中心（比

利时），以及人居环境和交通运输

检查局（ILT）（荷兰） 

比利时和荷兰

海域 

鹿特丹港108 2009 年 9 月 

嗅探器和光学仪器，

包括 DOAS、光探测

和测量（光学雷达

LIDAR）以及紫外相

机（UV-CAM）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xxviii 
进出鹿特丹港

船舶 

涅瓦湾和芬

兰湾109 

2011 年 8 月和 9

月 

2012 年 6 月和 7

月 

嗅探器 

（安装在陆地和船舶

上）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由波罗的海区

域合作提供经济资助，旨在减少船

舶和港口排放，BSR InnoShip 

进出涅瓦湾和

芬兰湾船舶 

                                                      
xxviii 由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荷兰应用科学研究所（TNO）、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以及挪威空气研究所（NILU）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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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启动和完成日

期 
应用的技术 责任机构 目标船舶 

汉堡可行性

研究——空

中检测船舶

硫排放

（STEAM）
110 

2016年6月/7月  

（为期9个月的

检测和实证研

究） 

遥控驾驶航空器上的

嗅探器（RPAS） 

欧洲航天局，由 CLS Delair-Tech，

EMSA，BSH，丹麦船东协会，以

及三叉戟联盟提供支持 

汉堡港外围海

域 

（试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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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依据 IMO《废气清洗系统导则》申请 EGC 设备认证所需的

文件111 

 
方案 A 方案 B 

SOx 排放合规计划（SECP），规定如下： 

 列举所有安装了 EGC 设备的船用燃油燃烧设备； 

 列举所有无法安装 EGC 设备的燃油燃烧设备 

 提出如下证明合规性的资料：废气排放连续监测（方案 B），关键参数

的每日记录（方案 B）；或检查废气排放监测的每日记录（方案 A） 

✓ ✓ 

船上监测手册（OMM） 

 列明所有能证明系统合规性的传感器xxix 

 详细说明应如何检查废气监测系统（比如，废气取样位置） 

✓ ✓ 

EGC 记录簿或电子记录系统： 

EGC 记录簿是一系列用于记录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监测 EGC 系统合规性的事

件的表格（例如，维护、检修和校准、洗涤液/污泥处理）  

✓ ✓ 

SOx 排放合格证书： 

证明 EGC 设备已按方案 A 的要求进行了检验 
✓  

方案 A 的 EGC 系统技术手册（ETM-A）： 

详细说明正确操作某一特定 EGC 设备的主要参数；为保证合规性，EGC 设

备应始终在规定的参数范围内运行 

✓  

方案 B 的 EGC 系统技术手册（ETM-B）： 

详细说明正确操作某一特定 EGC 设备的主要参数；为保证合规性，EGC 设

备应当始终在规定的参数范围内运行 

 ✓ 

 

                                                      

xxix 主要传感器包含废气监测、主要流程参数（如洗涤水压力和流量），以及废水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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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国家海事局监督管理指南 

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MSA）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发布了船舶排放控制区监督管理指南。112 该

指南是各级海事局工作人员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开展国内排放控制区（DECA）

监管的指导性文件。 

指南提出的船舶换用低硫燃油的检查要求包括三部分内容： 

i) 文书检查和燃油检查： 

 轮机日志：核查船舶换油起止日期、时间和经纬度等信息是否完整规范；核查换油岂止船舶

位置、燃油哈浏览及低硫燃油使用量是否满足控制区要求；核查每一燃油舱中燃油的存量记

录是否完整规范。 

 燃油供受单证：核查是否持有燃油供受单证，单证记录的燃油是否符合要求。 

 燃油转换程序：核查是否持有书面燃油转换程序，该程序是否符合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燃油转换操作记录是否规范完整。 

对于文书检查不合格、有违规记录，或者经监测存在违规嫌疑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应进行传

播燃油检测，验证燃料是否符合含硫量相关规定。对于文书检查合格、无违规记录或存在违规嫌疑的

船舶，海事管理机构仍可进行船舶燃油抽检。  

ii) 处理 

使用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燃油的船舶，应当根据违法情节，依据法律法规或国际公约相关规定，

按照下列一种或者几种方式进行处理： 

 警示教育 

 纠正违规行为 

 滞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六条进行处罚。即处罚金人民币 1 万至 10

万元不等（约为 1500-15000 美元）。 

船舶燃油供给单位未如实填写燃油供受单证的，或未按照规定向船舶提供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

品的，以及船舶和船舶燃油供给单位未按照规定保存燃油供受单证和燃油样品的，按照《防治船舶污

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进行处罚，即处罚金人民币 2000 至 10000 元不等（约为 200-1500

美元）。 

iii) 替代措施的检查要求（对使用岸电、液化天然气（LNG）、洗涤器等替代措施的船舶）： 

 使用岸电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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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船舶轮机日志中的岸电使用起止时间记录是否完整规范；确定岸电使用起止时间是否满足控

制区要求。确认船舶是否具备使用岸电的条件。 

 使用清洁能源的船舶（例如 LNG）： 

 核查船舶防止空气污染（IAPP）证书/记录是否备注该船舶使用清洁能源。 

 对于双燃料动力船舶，应核查换用燃料时间记录是否完整规范；核查换用燃料时的船舶经

纬度记录是否完整规范； 

 确定换用燃料时的船舶位置是否满足控制区要求；核查清洁能源和燃油的使用量记录是否

完整规范等。 

 加装后处理装置的船舶： 

 核查船舶轮机日志中尾气后处理装置使用的起止时间记录是否完整规范；装置使用起止时

的船舶经纬度记录是否完整规范；确认装置使用起止时船舶位置是否满足控制区要求。 

 核查是否持有尾气后处理装置产品相关证书以及是否在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有相应的

签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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